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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体现了依法治校和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这一模式在

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明确高校与大学生的教育契约法律关系,进而区分契约关系中的行政契约

和民事契约属性,区别运用不同的契约形式, 重视大学生管理中的非契约因素;在实践层面要

营造运行环境, 科学制定契约,完善相应机制,防范契约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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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与就业体制的转变、

学分制的推行、后勤社会化改革等一系列发展变

革而产生的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 虽然相对适

应了高校管理法治化、人性化的客观要求,有利于

化解当前大学生管理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但其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均需要充实和完善。

一、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研究综述

(一)什么是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

有学者认为, 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是 以

 契约! 的方式明确各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把学

校学生管理的任务逐项分解, 以求工作到位、分级

管理、责任到人∀。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契约主体是
学校、学生、后勤实体、社区管理部门∀。客体是

主体权利义务指向的物、与人身相联系的非物质

财富和行为∀。这种 契约∀关系 从学生报到注册

之日开始到毕业或终止修业之日起结束∀ [ 1]
。其

他学者的概念表述与此大同小异, 但有人强调了

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要 基于自由合意原则∀,

使管理和服务在依法的框架内达到培养人才、发

展科学、服务社会的目的。∀ [ 2]

(二)为什么选择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

关于采用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的必要性,

学者们普遍认为: 大学推行学分制带来班级概念

的淡化,传统的集中、统一管理难以适应大学生自

由选课、弹性学制等要求;后勤社会化改革既增加

了大学生的课余生活自由度, 也改变了学生与大

学后勤部门及社区的权责关系。契约式管理不但

可以避免学生管理工作的盲点, 化解管理和服务

中的矛盾纠纷,而且可以把学生的自主管理与学

校管理、教师的教育指导等结合起来,增强大学生

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有的学者强调, 大学生

契约式管理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充分贯彻∀, 也是

是依法治校的有效手段∀ [ 3] , 可以激发大学生的

自我管理潜能,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还可以

明确界定学生和学校的权利与义务, 理顺双方的

法律关系,实现管理上的程序合法与公正。

(三)如何实施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

有学者提出: 大学生 契约式! 管理模式的结

构∀应包括学校与学生及家长的 契约∀、学生和

学校与后勤实体的 契约∀、学生与学校和社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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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的 契约∀三部分[ 1]
。有学者强调在大学生

管理契约中必须明确 学校方面责任∀、学生方面
的责任∀、纯属学生个人行为的相关责任∀、共同

责任∀ [ 3]等契约主体的责任。有学者提出大学生

契约化∀管理 需建立对话与互动机制∀、严防

契约失灵∀ [ 2]
。

综上所述, 所谓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是贯

彻依法治校理念,努力保障高校学生管理主体(包

括高等学校、后勤实体、学生管理者、大学生及其

家长)具有独立、平等的法律地位, 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制定并履行相关契约,明确和履行各自在大

学生管理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 实现大学生管理

法治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模式。采用契约式大学

生管理模式既是应对当前大学生管理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的现实要求, 又是高校实行依法治

校、科学管理、构建和谐校园的理性选择。这一模

式的根本要义在于把学生置于管理的法律主体地

位,而不再是被动的管理受体,使其能够依法保障

自身权益和履行相应义务。

二、构建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的相

关问题讨论

基于前面的问题综述不难发现,契约式大学

生管理模式的建构, 亟需廓清两个基本的法律问

题,即高校与大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和大学生管

理契约的法律属性。就实践操作角度而言,还需

要厘清大学生管理契约的不同的形式, 并充分重

视契约之外的管理因素。

(一)大学生与高校的法律关系

大学生与高校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 将从

本质上决定高校的学生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的选

择。关于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理论先后有

两种: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和教育法上的

教育契约理论。[ 4]

1.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

特别权力关系指在行政学上, 相对于一般权

力关系, 基于公法上的特别原因、特定目的,在必

要的限度内,以一方支配相对方,相对方应该服从

为内容的关系。高校作为特别的权力主体,在合

理的界限内,对学生(包括其父母)具有总体上的

支配权。即使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学校在必要情

况下可以根据校规、命令等限制学生的特别权利,

对学生采取教育上的相应措施,直至停课、退学等

处分。

2.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论

这一理论认为,伴随着 依法治教∀进程的不

断推进,学校与学生及其父母之间的关系已不再

是公法的特别权力关系,而是一种私法上的教育

契约关系。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学生

的学习权利充分实现,而不是教育者的支配权能;

学校在一定范围内所具有的教育上的总括性决定

权能, 是基于学生、监护人的基本合理的教育自

治。学生入学后即与学校构成平等主体之间的契

约关系,双方都受契约条款的限制。

教育契约关系理论强调了学生接受学校教育

是宪法予以保障的权利,而非施教者支配性的权

力,契约当事人(学校、学生及其家长)是一种对等

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大学生管理工作创新的角度

而言,此论为构建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提供了

立论前提和法理基础。

(二)大学生管理契约的属性

基于教育契约关系理论, 高校对于大学生的

管理契约关系成立。但是,在具体的管理行为中,

把这种管理契约关系落实为显性的契约形式, 还

需要把大学生管理契约的性质加以具体分析。从

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管理行为来看, 其中既有依

法履行管理职能的成分,也有依法履行相关服务

职能的成分。从管理契约的性质而言, 也可以从

两方面来定性。

一方面,大学生管理契约具有行政契约的性

质。高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等法律法规所授予的权力,对大学生进行学籍

管理、奖惩和授予相应学位证书等管理,从法律角

度而言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高校代表政府成为

行政主体和公务法人,大学生则成为行政相对人。

高校享有的行政管理职权是一种国家权力的让

渡。

另一方面,大学生管理契约还具有民事契约

的性质。在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中, 除了上述

提到的行政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还有以 平等有

偿∀为原则、财产所有和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教育

民事法律关系。按照高等教育经费分担原则,高

校收取一定的学费并向大学生提供其就学期间的

教育教学服务和后勤生活服务, 大学生正常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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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享受相关的服务, 这是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

(三)大学生管理契约的形式

为了区别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契约关

系,充分发挥这一模式的管理效能,在实施契约式

大学生管理的实践中, 大学生管理契约可以分为

不同的形式来制定和履行。

1.行政契约和民事契约

依据前述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大学生学籍管

理、日常行为管理、奖励和处分、学历和学位授予

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所派生出的行政管理性

质的规定,可以制定成为大学生管理的相关行政

契约条款。由于招生收费、后勤社会化等因素,高

校及(其后勤服务实体)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形

成的财产所有和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民事法律

关系派生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 可以制定成为大

学生管理的民事契约条款。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

契约分立,便于各管理主体对契约属性的理解和

契约的实际操作。

2.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

显性契约即文本契约,是依法制定的,明确界

定管理主体各自权利与义务的纸质契约形式。显

性契约主要包括大学生管理中的原则条款、重点

条款、经确认后的易争议条款等内容及其相应的

实施细则。

隐性契约指心理契约, 心理契约∀是指契约
主体之间的一系列心理期望。它建立在真诚、平

等、公正、公平、宽容、勤勉等义务的承诺与互惠关

系上,是明确契约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契约形

式
[ 5]
。心理契约是通过对各管理主体的心理期望

的征求和认同来建立一种隐性的契约关系,这种

隐性契约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 但是对显性契约

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同时对于建立融洽、诚信、宽

容的管理主体间关系,营造和谐、顺畅的管理环境

具有重要作用。

(四)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中的非契

约管理因素

从理念上讲,契约式大学生管理并非是以契

约的形式涵盖高校学生工作的全部内容,而是一

种基本工作框架和运作方式。高校学生工作的最

终目标是育人。高等教育中传统的、行之有效的

育人手段, 诸如政治思想教育、师德陶冶、心理保

健、校园文化等, 虽然因为标准模糊、难以量化等

原因而不能被列为具体的契约形式, 但是必须纳

入到工作模式中,予以充分重视。只有这样,才能

把握好高校所培养人才的思想道德标准,营造诚

信、公正、和谐的契约精神, 弥补契约式管理在某

些方面的缺位。

三、构建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的步

骤与方法

(一)建立常设机构

为彻底改变传统的大学生管理模式中普遍存

在的重管理、轻服务,重 人治∀、轻 法治∀,重各部

门 单干∀、轻协调联动等弊端,在实施契约式管理

时须首先建立 契约式大学生管理委员会∀的常设

机构,由主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学生工作部门、

招生就业部门、教学管理部门、后勤管理部门、后

勤服务实体、社区、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组成,必要

时可以聘请法律顾问。

(二)创设运行环境

首先是观念环境。契约式管理是大学生管理

模式的一次较大幅度的改革, 变革的是多年积存

下来的传统方法和惯性思维, 在工作中往往会遇

到来自有关部门和部分师生的非议、阻力。因此,

破除观念上的束缚是首要前提。必须在师生中大

力强化依法治校和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进一

步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传, 使广大师生

特别是学生管理工作者掌握教育契约关系理论的

内涵和要求。其次是制度环境。通过修改、完善

相应的规章制度, 建立与之配套的管理制度体系

来充分调动学生自我管理的积极性, 同时也要转

变管理部门、辅导员一贯以来的 救火队∀、消防

员∀式的被动管理思路, 自觉规范管理行为,自查

并纠正日常管理和问题处置中存在的侵犯学生权

利现象。

(三)制定相关契约

契约式管理既要规范高等教育学校自身的管

理行为,又要规范学生的行为;既要保障双方的权

利都不受侵犯, 又要激发双方的履约责任意识。

因此契约的缔结必须在依法的前提下, 以双方的

意愿表述一致为前提, 做到公平合理。一份大学

生管理契约一般应当包括:合同双方当事人;合同

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内容; 合同被终止、延

长或者变更的条款;合同的运作程序等要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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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契约应附加若干实施细则, 充分明确学校和学

生的有关责任归属问题, 使管理契约更加严密、细

致,便于实际操作。

(四)缔约与履约

在契约式大学生管理中, 契约甲方是高校及

其所属教育服务实体,乙方是甲方所属在校学生。

契约自学生入学报到后缔结, 毕业(肄业、退学等)

离校后自行废除。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和服务实体

以及学生本人都要建立大学生管理契约档案, 留

存或备份所缔结的相关契约资料、契约修改和认

定记录、双方履约状况记录、违约责任认定和追究

记录等文本或信息资料。

(五)完善履约保障机制

实践证明, 制定和缔结一个高校和大学生基

本认可的管理契约相对容易, 而难点在于双方在

履约过程中主动配合,积极践约。因此,应采取有

效的监督、奖惩措施来确保契约条款落到实处,依

法追究双方的违约责任, 防范 契约失灵∀。

1.建立大学生管理事务公开机制

在契约管理中, 校方和学生间存在信息获取、

话语发布等方面的不对等,必须通过建立 学生管

理事务公开透明机制∀来保障学生的知情权和话

语权。

2.建立契约主体间对话沟通机制

即建立相应的机构和制度, 征集契约主体各

自在管理方面的诉求,构建心理契约;通过一定形

式保障双方顺畅沟通, 协商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

题,化解矛盾纠纷。

3.建立大学生管理事务仲裁、听证、复议机制

对契约管理中出现的争议问题,应建立专门

的申诉受理和仲裁机构,维护契约主体的合法权

益。在争议事件的处理中, 采取听证、复议等形

式,确保程序合法、公正。

4.建立履约监控和违约责任追究机制

为了有效监督和防范契约管理中出现的失误

和偏差,防止契约主体双方不履行义务、迟延履行

义务以及其它违反契约的行为, 须建立相应的机

构和制度,对各契约主体违反法律规定和契约约

定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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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contractual m anagement m odel embodies the university m anagement by law and

student oriented m anagement concept . T his model, in theo ry, needs a further clear ident ificat ion of

the leg al relations of education contract betw een college and students, thus m aking distinct ion be

tw een the pr opert ies o f administ rat iv e contracts and civil lease and the dif ference betw een different

cont ractual forms, at 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non contractual factors in the management o f univ ersi

ty students in, creat ing an oper at ing env ir onment in a pract ical level, form ulat ing scient ific cont ract

and improving the corresponding mechanisms to prevent failur e of the contract .

Key words: contract type; univ er sity student m anagement; theor 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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